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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 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质检办通函〔2017〕1182号
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调整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》的通知
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：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检验检疫工作需要，总局对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》中部分HS编码的检验检疫类别进行了调整，于2017年9月15日起实施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将3303000010、3303000020（香水及花露水）增设进/出境监管条件“A/B”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进/出境检验检疫，检验检疫类别为“M/N”，详细调整内容见附件。

二、关于系统升级。总局将于2017年9月14日24：00前，将调整程序软件升级包和升级说明发布在总局内网（WWW.AQSIQ)“质检论坛——通知通告、软件下载”栏目下，所有升级内容在升级包中列出，请各局于2017年9月14日16：00后密切关注该下载区有关更新通知信息，及时完成计算机管理系统数据库升级。

三、关于备检宣传。请各直属局做好备检和对辖区内相关企业的政策宣传工作，特别是要提醒进口企业，关注涉及调整商品的检验检疫有关要求，请相关企业提前调整进货规格。

各检验检疫机构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总局反馈。涉及调整检验检疫类别的商品编号具体检验检疫监管问题，由产品主管业务司（局、委）解释。

附件：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
调整表（2017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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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
	
	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调整表（2017年） 
	

	序号
	HS编码
	货物名称
	原海关监管条件
	拟调整海关监管条件
	原检验检疫类别
	拟调整检验检疫类别

	1
	3303000010
	包装标注含量以重量计的香水及花露水
	
	A/B
	
	M/N

	2
	3303000020
	包装标注含量以体积计的香水及花露水
	
	A/B
	
	M/N


  抄送：通关司、食品局。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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